
关于印发《临汾市公安局 
临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抽查检查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市公安局局属相关部门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科（室）队：

现将《临汾市公安局 临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联合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的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临汾市公安局              临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

（依申请公开）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6日

临公办发﹝2025﹞7号

临 汾 市 公 安 局

临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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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汾市公安局 临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开展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的实施

方   案

为贯彻落实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实

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通知》(临证办发﹝2019

﹞15号)精神，按照《临汾市市场监管领域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汾市2025年度部门联合双随

机抽查工作计划（“一业一查”计划）的通知》要求，决定对民用

枪支经营使用单位、保安行业相关单位、爆破作业单位开展联合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现制定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任务

(一)抽查对象(一)抽查对象

民用枪支经营使用单位2户，抽查比例为50%；保安行业相关

单位2户，抽查比例为50%；爆破作业单位抽查3户，抽查比例为

20%.

(二)	检查时间(二)	检查时间

2025年7月22日-10月30日。

(三)检查事项(三)检查事项

临汾市公安局：

(一） 1.民用枪支制造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；

      2.民用枪支配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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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2.爆破作业单位作业情况的检查;

     3.民用枪支配置使用单位使用枪支情况的检查；

     4.民用爆破物品仓储情况的检查;

（二）1.爆破作业单位有关制度情况的检查;

（三）1.保安从业单位及其保安服务活动情况的检查；

     2.保安培训单位及其培训活动情况的检查；

临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1.登记事项检查；2.公示信息

检查。

二、检查人员

按照分级管理、随机选派，检查对象与检查人员合理匹配的

原则，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，从两局市级执法人员库

中，随机确定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(一)采取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等方式进行。严格

按照本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开展工作。

(二)检查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拍照、录像等方式现场

检查。发现违法违规情形的，应当采取制作现场检查笔录，初步

提取证据、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活动、督促当事人整改等监管措

施，检查过程中有存在违法行为的，由公安局立案查处或移交市

场监管综合执法队立案查处。

(三)检查结束后，应当填写检查记录表等，并由检查对象的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签字或者盖章确认。无法取得签字或者盖



- 4 -

章的，要注明原因，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人员做好见证记录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思想认识。按照临汾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领导小组的工作要求，严格执行相关规定，强

化责任意识，扎实开展抽查检查工作。

(二)明确工作要求。认真落实抽查检查中的各项要求，及时

处置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确保抽查检查工作高效有序。

(三)依法履行职责。按照“谁检查，谁录入”原则，扎实做好

抽查结果公示，在完成抽查检查工作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将抽

查检查结果录入监管平台依法公示，确保此次“双随机，一公开”

抽查检查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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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临汾市公安局2025年度
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序
号

抽查
任务
名称

抽查事项
抽查
对象
范围

抽查比例
及频次

智慧监管（信用
风险分类）要求

抽查检查
起止时间

发起
部门

配合
部门

1

民用
枪支
经营
使用
单位
抽查

 民用枪支制
造企业经营
情况的检查

民用
枪支
经营
使用
单位

抽查比例：50%
频次：
1次/年

属高风险企业，实
行严格监管，有针
对性的提高抽查

比例和频次。

7月-10月
市公
安局

市场
监管局

 民用枪支配
售企业经营
情况的检查

民用枪支配
置使用单位
使用枪支情
况的检查

2

对保
安行
业相
关单
位抽
查

保安从业单
位及其保安
服务活动情
况的检查

保安
行业
相关
单位

抽查比例：50%
频次：1次/年

属低风险企业，可
合理降低抽查比

例和频次。
7月-10月

市公
安局

市场
监管局

保安培训单
位及其培训
活动情况的

检查

市公
安局

市场
监管局

3

对爆
破作
业单
位抽
查

民用爆破物
品仓储情况

的检查

爆破
作业
单位

抽查比例：20%
频次：1次/年

属高风险企业，实
行严格监管，有针
对性的提高抽查

比例和频次。

7月-10月
市公
安局

市场
监管局

爆破作业单
位有关制度
情况的检查

爆破作业单
位作业情况

的检查

备注：1、“抽查事项”需按照《山西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随机抽查事项

清单（第二版）》中有关事项内容填写；

2、“智慧监管（信用风险分类）要求”需根据各地各部门关于智慧监管、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有关工

作要求进行填写，例如，市市场监管局此项表述为：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

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抽查比例、频次。



（存3份，共印30份）

临汾市公安局办公室 2025年6月10日印发

承办单位：行政审批处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承办人：崔强强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校对人：鲍树林




